
额的增加，留给集体的部分也在逐 步增加；第三， 当

企业出现亏损时，首先用于弥补亏 损的 是工 资。

三、 “效益拆成法”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

1 、要建立审计制度。在 “效益拆 成 法”中，企

业的工 资总额是根据效益额确定 的。在 实施过程中，

要制订审计制度，加强审计工作，防止一 些 企业为了

增加 工 资总额而弄虚作假，多报效 益 额。

2 、要考虑各单位实际情况。对人 月 平均工 资达

不到60元的企业，允许动用 奖 励 基金、 建农基金和已

提未保的养老金补足到60元，对 建 筑、 运输、重体力

劳动的企业，应适当调整拆成比率，增加调 节工 资。

3 、要设置辅助 帐册。从 “效益拆 成法”的公 式

中，可以 看出，效益额的数据必须按公 式的 口 径计算

才能得到，为了不打乱 原有的财 务 核算体系，在实施

时必 须专门设置辅助帐册。

4 、国家给 企业的照顾不能 列入 效益额。

5 、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和产品 未销 出去的企业，

为了稳定职工的情绪可以 预 借不 超 过两个月计税工 资

标准的工资。

读者作者编者要正确掌握

“业务招待费”的界线

（杨茂盛）

《 财务与会计》 1990年第 2 期刊登了谢建东同

志《 招待费不能列入营业外支出》 的意见。对于文

中的提法，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明确：

一、 “招待费”与 “业务招待费”的概 念是不

同的。财政部规定正常业务招待费可以在企业管理

费中列支（商业企业在商品流通费中列支）。所谓

业务招待费是指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（包括生产、

供应、销售环节等）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必要的招待

费用，比如购销业务洽谈、技术协作、引进项目等

活动中发生的招待费用。而招待费的范围较大，它

不 属于生产经营业务交往的活动，诸如上级有关部

门和各单位 之间的正常往来，包括到企业进行工作

指导、调查研究、组织各种检查评比等，都不得开

支招待费。

二、正常业务招待费开支也要有限额的规定。

企业要本着 “必需、合 理、节 约”的 原 则制定限

额，严格加以控制。凡属于正常的业务招待费，在

限额之内的，可以在企业管理费或商品流通费中设

专项据实列支；超过限额的要在企业自有资金中列

支；凡不属于正常业务招待费开支范围的，企业不

得开支。

意见与建议
建议加强财经专业学生

的财经法规教育

（曹文进）

笔者发现一些学财经专业的学生对财经法规不

大了解，甚至连《 会计法》 、《国营工 业企业会计制

度》 、 《 银行结算办法》 、《会计人员职权条例》 、

《 会计人员工作规则》 也没有很好地学习过。这样

怎能适应工作的需要？因此，建议财经院校加强对

财会专业学生的财经法规教育。

意见与建议
效益工资不应作为

计提职工福利基金的基数

（袁 忠）

在1989年决算报表的审查中，发现一些单位误

把效益工资作为计提职工福利基金的基数，导致 成

本增大，利润反映不实，扩大了消费基金。效益工资

就 形式而言，是近年来实行工资制度改革，在推行

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 钩 的 企 业，国家不安排调

资，企业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给职工晋级升资的一

种工资形式；就性质而言，这部分增资是属于奖金

的范畴。因此，把效益工资作为计提职工福利基金

的基数不符合现行的财务制度，在计提职工福利基

金时应予 剔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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